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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前6个月内不存

在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系统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第十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

四川融鑫成立于2022年6月17日，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成立未满一年，尚未实际开展经营，无最近三

年的财务报表数据。

三台工投为四川融鑫的控股股东，2019-2021年财务报表由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具体如下：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49,905,661.43 180,357,130.73 255,261,030.24

应收账款 458,455,374.04 226,798,435.58 166,654,381.34

预付款项 6,304,292.20 43,762,711.69 4,274,034.65

其他应收款 314,458,225.87 377,960,024.45 176,991,252.24

存货 4,255,103,449.71 3,877,603,868.72 2,671,664,559.29

其他流动资产 32,359,327.80 54,954,171.75 21,290,481.04

流动资产合计 5,316,586,331.05 4,761,436,342.92 3,296,135,738.80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2,130,000.00 12,100,000.00

长期股权投资 14,327,224.55 18,259,476.10 18,264,578.42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2,130,000.00

投资性房地产 6,630,270.89 6,766,607.57 6,902,944.25

固定资产 1,711,140,845.80 1,783,511,669.37 876,822,033.08

在建工程 149,679,950.87 56,575,475.10 45,676,900.60

无形资产 3,134,208,283.17 2,596,963.28 2,812,196.99

长期待摊费用 21,161,379.79 24,005,750.77 24,759,066.39

递延所得税资产 2,770,872.00 2,509,721.12 2,310,157.68

其他非流动资产 6,400,000.00 6,400,000.00 1,000,000.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5,058,448,827.07 1,912,755,663.31 990,647,877.41

资产总计 10,375,035,158.12 6,674,192,006.23 4,286,783,616.21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377,350,000.00 281,250,000.00 280,000,000.00

应付账款 61,515,078.02 37,987,322.03 380,459,739.64

预收款项 10,384,356.06 3,661,992.35 11,222,796.38

合同负债 717,892.30

应付职工薪酬 2,008.70 62.25 44,552.36

应交税费 9,836,948.67 4,737,201.12 5,306,236.04

其他应付款 1,019,917,682.70 814,393,153.20 959,667,609.11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98,647,975.78 135,200,000.00 36,800,000.00

流动负债合计 1,778,371,942.23 1,277,229,730.95 1,673,500,933.53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1,017,300,000.00 1,061,200,000.00 374,000,000.00

长期应付款 1,237,063,605.10 1,081,643,556.79 300,000,000.00

非流动负债合计 2,254,363,605.10 2,142,843,556.79 674,000,000.00

负债合计 4,032,735,547.33 3,420,073,287.74 2,347,500,933.53

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 981,393,600.00 611,593,600.00 611,593,600.00

资本公积 5,319,691,427.46 2,607,279,327.46 1,297,450,817.46

盈余公积 1,717,881.42 894,890.31 511,934.52

未分配利润 26,237,124.14 21,407,364.95 17,273,936.8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6,329,040,033.02 3,241,175,182.72 1,926,830,288.85

少数股东权益 13,259,577.77 12,943,535.77 12,452,393.83

所有者权益合计 6,342,299,610.79 3,254,118,718.49 1,939,282,682.68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0,375,035,158.12 6,674,192,006.23 4,286,783,616.21

二、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一、营业收入 314,381,960.26 343,109,672.11 147,186,789.91

减：营业成本 279,100,341.11 324,433,506.35 132,243,136.96

税金及附加 4,525,461.41 2,164,508.48 3,368,742.24

销售费用 272,663.75 481,819.59

管理费用 18,097,719.90 11,635,746.78 9,253,558.57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 2,584,672.95 2,726,073.97 2,441,843.26

其中：利息费用 5,324,100.64 3,369,956.83 2,737,575.02

利息收入 2,849,273.22 725,319.40 325,746,51

加：其他收益 2,105,774.76 4,452,138.84 3,249,554.83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628,872.93 -57,960.32 -169,100.92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628,872.93 -57,960.32 -169,100.92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1,044,603.40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798,253.84 207,014.64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621,311.92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9,612,087.65 5,263,941.62 3,166,977.43

加：营业外收入 8,094.54 44,896.11 534,285.02

减：营业外支出 1,089,732.12 420,228.54 271,220.94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8,530,450.07 4,888,609.19 3,430,041.51

减：所得税费用 3,311,678.25 486,083.38 959,903.76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5,218,771.82 4,402,525.81 2,470,137.75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5,218,771.82 4,402,525.81 2,470,137.75

2.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652,729.82 5,211,383.87 2,717,743.92

少数股东损益 -433,958.00 -808,858.06 -247,606.17

五、综合收益总额 5,218,771.82 4,402,525.81 2,470,137.7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5,652,729.82 5,211,383.87 2,717,743.92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433,958.00 -808,858.06 -247,606.17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45,479,050.21 303,928,320.77 110,317,504.48

收到的税费返还 23,456,607.90 7,393.38 3,238,702.83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062,687,685.42 1,091,062,369.16 753,513,924.12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131,623,343.53 1,394,998,083.31 867,070,131.43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399,185,836.21 2,005,126,126.03 1,442,624,196.03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8,115,469.72 6,517,878.88 6,839,443.66

支付的各项税费 7,814,583.68 26,003,842.62 24,532,994.30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017,873,832.81 421,814,813.68 56,119,005.77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432,989,722.42 2,459,462,661.21 1,530,115,639.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1,366,378.89 -1,064,464,577.90 -663,045,508.33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

回的现金净额

5,064.00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

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064.00 - -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

付的现金

40,692,822.99 20,138,236.30 6,642,455.04

投资支付的现金 2,000,000.00 30,000.00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

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2,692,822.99 20,168,236.30 6,642,455.0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687,758.99 -20,168,236.30 -6,642,455.04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750,000.00 367,680,000.00 194,930,000.00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533,100,000.00 1,114,050,000�00 651,500,000.00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63,000,000.00 200,000,0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96,850,000.00 1,481,730,000.00 1,046,43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327,452,024.22 337,200,000.00 140,2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100,438,581.20 87,495,085.31 31,629,393.05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736,726.00 42,306,000.00 38,900,0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30,627,331.42 467,001,085.31 210,729,393.0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6,222,668.58 1,014,728,914.69 835,700,606.95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77,831,469.30 -69,903,899.51 166,012,643.58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48,357,130.73 218,261,030.24 52,248,386.66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70,525,661.43 148,357,130.73 218,261,030.24

第十一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前文已披露事项外，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

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其他信息。

二、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

信息披露义务人能够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三、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十二节 备查文件

以下文件备置于上市公司，以备查阅：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3、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2年未发生变化的说明；

4、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本次权益变动的内部审批文件；

5、《股份转让协议》；

6、信息披露义务人及相关个人买卖鑫科材料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7、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

8、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避免与上市公司同业竞争承诺函；

9、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10、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和符合第五十条规定的说明；

11、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的2019年-2021年财务资料；

12、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提供信息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函；

13、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附表：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安徽省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股票简称 鑫科材料 股票代码 600255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四川融鑫弘梓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对境内、 境外其

他上市公司持股

5%以上

是 □ 否 √

回答“是” ，请注明公司家数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拥有境内、外

两个以上上市公

司的控制权

是 □ 否 √

回答“是” ，请注明公司家数

权益变动方式 （可

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种类：无

持股数量：0

持股比例：0%

2022年7月5日，四川融鑫与上市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拟认购上市公司非

公开发行5.1亿股股份，占发行后总股本的22.07%。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

的股份变动的数量

及变动比例

变动种类：A股普通股股票

变动数量：176,959,400股

变动比例：9.82%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

否存在持续关联交

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

否存在同业竞争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12个月

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6个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市公

司股票

是 □ 否 √

是否存在《收购办

法》 第六条规定的

情形

是 □ 否 √

是否已提供 《收购

办法》 第五十条要

求的文件

是 √ 否 □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

金来源

是 √ 否 □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

需取得批准及批准

进展情况

是 √ 否 □

绵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同意四川融鑫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声明放弃行使相

关股份的表决权

是 □ 否 √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鑫科材料

股票代码： 600255

信息披露义务人：霍尔果斯船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住所：新疆伊犁州霍尔果斯市天津路8号苏新公社公寓5幢516室

通讯地址：新疆伊犁州霍尔果斯市天津路8号苏新公社公寓5幢516室

股份变动性质：减持（5%以上降至5%以下）

一致行动人（一）：李瑞金

一致行动人（二）：李非列

一致行动人（三）：李非文

一致行动人（四）：芜湖恒鑫铜业集团有限公司

签署日期：2022�年 8�月18日

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 ）、《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15号准则》” ）及

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

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15号准则》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安徽鑫

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科材料” 、“上市公司” 、“公司” ）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四、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

减少其在鑫科材料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他任

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本次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鑫科材料、上市公司、公司 指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船山文化 指 霍尔果斯船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一致行动人 指 李瑞金、李非列、李非文、芜湖恒鑫铜业集团有限公司，系船山文化的一致行动人

恒鑫铜业 指 芜湖恒鑫铜业集团有限公司

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鑫科材料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15�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号 —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第二节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霍尔果斯船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4004MA779M7N81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74,866.31万元

法定代表人 黄文亮

成立日期 2017�年 2月 18�日

注册地址 新疆伊犁州霍尔果斯市天津路8号苏新公社公寓5幢516室

经营范围

演出经纪业务，影视传媒的软件开发及影视策划咨询，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组织大

型演艺及文化类型的比赛活动；礼仪策划，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品牌策划，舞

台艺术造型策划，代理发布国内广告业务（除互联网广告）。舞台灯光音响设计，影视器

材租凭。（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长期

联系地址 新疆伊犁州霍尔果斯市天津路8号苏新公社公寓5幢516室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李瑞金 20,000 26.71%

尹妙卿 12,727.27 17%

黄景温 11,978.61 16%

张宝元 11,978.61 16%

霍尔果斯红鹫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0,000 13.36%

北京鼎耀千翔广告有限公司 8,181.82 10.93%

合计 74,866.31 100%

(二)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留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

永久居留权

1 黄文亮 执行董事、总经理 男 中国 深圳 否

2 党俊燕 监事 女 中国 深圳 否

(三)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发行在外的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披露之日，除鑫科材料外，船山文化不存在在其他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达到或超过 5%的情况。

二、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一）李瑞金

姓名 李瑞金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5040319461028****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香梅路 1089�号香蜜湖

通讯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香梅路 1089�号香蜜湖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无

（二）李非列

姓名 李非列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11010819660429****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特区证券大厦

通讯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特区证券大厦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无

（三）李非文

姓名 李非文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5040319720512****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蓝湾半岛社区

通讯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蓝湾半岛社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无

（四）恒鑫铜业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芜湖恒鑫铜业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207149655208H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1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陈善六

成立日期 1996年 12月 18�日

注册地址 安徽省芜湖市褐山北路

经营范围

金属及合金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电工材料、电线电缆、化工产品（除危险品）、电子原器件

的生产和销售，综合技术开发应用（除国家专控）、汽车（不含小轿车）销售，汽车零配件

的销售和维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和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要的原辅

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和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

经营期限 自1996年 12�月 18�日起至 2029�年 6�月 18�日止

联系地址 安徽省芜湖市褐山北路

2、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留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

永久居留权

1 陈善六 董事长、总经理 男 中国 芜湖 否

2 张小平 董事 男 中国 深圳 否

3 贺建虎 董事 男 中国 深圳 否

4 王革修 监事 女 中国 芜湖 否

(五)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发行在外的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披露之日，李瑞金、李非列、李非文、恒鑫铜业不存在在其他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

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 5%的情况。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关系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李瑞金女士为船山文化控股股股东（通过直接持股及表决权委托）。一致行

动人恒鑫铜业股权控制结构如下图所示：

恒鑫铜业的实际控制人为李非列先生，李瑞金女士与李非列先生、李非文先生均系母子关系。

因此，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李瑞金、李非列、李非文、恒鑫铜业系信息

披露义务人船山文化的一致行动人。

第三节权益变动决定及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是船山文化基于自身经营需求而减持。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12�个月内的持股计划

除本次权益变动外，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暂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进

一步增加或处置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股份的具体计划。

第四节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船山文化持有鑫科材料176,959,400股股份，占鑫科材料总股本

的9.82%；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李瑞金持有鑫科材料5,075,200股股份， 占鑫科材料总股本的

0.28%；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李非列持有鑫科材料392,100股股份，占鑫科材料总股本的0.02%；信

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李非文持有鑫科材料5,238,800股股份，占鑫科材料总股本的0.29%；信息披露

义务人一致行动人恒鑫铜业持有鑫科材料28,558,255股股份，占鑫科材料总股本的1.59%。 信息披露义

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数量为216,223,755股，合计持股比例为12%。

本次权益变动后，船山文化不再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一致行动人李瑞金、李非列、李非文、恒鑫铜业合

计持有公司39,264,355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18%。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船山文化于2022年8月18日与四川融鑫弘梓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了 《股份转让协

议》，船山文化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减持持有的鑫科材料176,959,400股无限售流通股。

本次权益变动涉及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受让方）：四川融鑫弘梓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转让方）：霍尔果斯船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鉴于：

1、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或“鑫科材料” ）是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证券代码：600255），是一家专注高性能、高精密度铜合金板带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主导产品有

高精密度黄铜、高铜、青铜和白铜裸带以及其回流镀锡、热浸镀锡带材等；产品替代进口，广泛应用于集成

电路、消费电子、新能源汽车、LED、光伏电力、新一代信息技术及 5G、智能终端等行业领域。

2、乙方现持有鑫科材料176,959,400股股份，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3、受让方认可鑫科材料的发展前景，意向受让转让方所持有股份。

根据《民法典》、《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诚实

互信、合作双赢、共谋发展” 的原则，经友好协商，就乙方向甲方转让鑫科材料股份股份事宜达成一致，现

转让双方约定如下：

第一条转让标的

1.1�乙方拟向甲方转让的标的股份：乙方于本协议签署日持有的上市公司鑫科材料176,959,400股

股份全部转让给甲方，其中 176,959,400�股股份已质押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

司，占其所持标的公司股份的100%。

1.2�根据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甲方同意以本协议第 2.1条约定的股份转让价款受让，且乙方同意以

本协议第 2.1条约定的股份转让价款转让标的股份以及由此所衍生的所有股东权益。

1.3�乙方持有的标的股份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本次股份转让不存在《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

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等规定的不得减持的情形。

第二条关于股份转让款与支付方式

2.1� 经转让方与受让方协商一致，标的股份每股受让价格为人民币2.88元（该单价金额为小数点后

两位金额，实际金额为2.882017005元），标的股份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5.1亿元（大写：人民币伍亿壹仟

万元整）。

2.2�股份转让款支付方式

2.2.1�第一期股份转让款支付： 受让方应在本协议生效后按以下约定期限向双方设立的监管账户支

付第一期股份转让款人民币3.4亿元，如受让方前期支付过诚意金或定金，已经支付过的款项直接转为股

份转让款，受让方补充支付差额即可。 差额的支付方式为：受让方于本协议签订生效后6个工作日内以受

让方名义在中国工商银行三台支行开设一般账户，由受让方和转让方共同留取印鉴共同监管。 受让方于

转让方书面告知全部标的股份具备办理解质押相关手续条件后3个工作日内将应付款足额转入监管账

户。在受让方完成第一期预付款足额转入监管账户的情况下转让方应当于本协议签订生效后20个工作日

内完成全部标的股份的解质押，并将全部标的股份质押至受让方名下。期间，双方应相互配合确保在同日

完成向业务办理机构提交全部标的股份解质押和再质押至受让方的有关手续。质押至受让方完成次工作

日内，受让方应当将监管账户的资金支付至转让方指定收款账户。

转让方若无法按时完成标的股份解押及质押，须按受让方要求时限无条件配合将监管账户资金解除

监管全额退还给受让方，并将前期已付诚意金退回受让方指定账户。转让方逾期退回，自逾期之日起按年

化率9%向受让方支付利息；转让方逾期超过30日退回上述款项应自超期之日起承担年化率14%的利息。

2.2.2� 第二期股份转让款支付：在完成标的股份过户后，由受让方完成第二期股份转让款0.3亿元的

支付。 在此之前，受让方应当将第二期股份转让款于过户前1个工作日足额转入监管账户，双方共同完成

标的股份过户至受让方名下，过户完成后1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再将监管账户的资金支付至转让方指定收

款账户。

2.2.3�第三期股份转让款支付：双方根据受让方资金进度，在完成标的股份过户后，由受让方完成第

三期股份转让款1.4亿元的支付，且受让方承诺最迟于2022年10月10日前完成支付。 若2022年10月10日

前未完成标的股份过户，则本期应支付转让款与第二期合并，在具备办理完成标的股份过户之条件且受

让方收到转让方书面通知的3个工作日内足额转入监管账户后， 双方共同完成标的股份过户至受让方名

下，过户完成后1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再将监管账户的资金支付至转让方指定收款账户。

转让方完成标的股权全部过户的时间最晚不得超过2022年10月29日， 否则本协议自动解除且转让

方须按受让方要求时限无条件全额向受让方退还已付款至受让方指定账户。 因转让方原因造成无法过

户，转让方应承担所退回款项自始已产生的资金成本（以双方共同认定的为准）；转让方逾期退回，自逾

期之日起按年化率9%向受让方支付利息； 转让方逾期超过30日退回上述款项应自超期之日起承担年化

率14%的利息。

第三条股份解质押与过户

3.1�本协议生效后，各方应及时准备好就本次股份转让而需向上交所及登记结算公司提交的转让的

办理申请、以及按照本协议第二条约定办理股份解质押、再质押及过户的手续材料。 双方进一步确认，依

据本协议第2.2.1条约定办理完毕股份质押手续后3个工作日内， 双方应配合向上交所提交协议转让股份

合规性确认申请资料。

3.2� 甲方收到登记结算公司开出的证实甲方已合法拥有股份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视为标的

股份过户完成，甲方即成为标的股份的唯一所有权人。

3.3� 在过渡期间，乙方承诺应按照善良管理人的标准行使标的公司股东的权利，不会亦不得进行任

何损害甲方、标的公司、标的公司其他股东、标的公司债权人重大利益的行为。

3.4� 乙方将标的股份质押给甲方用于当发生乙方按本协议约定需向甲方退还前述各项款项时未按

期退还而进行的质押担保，担保范围包括退款本金、利息、甲方为主张权利而支出的诉讼费、保全费、律师

费等各项损失支出。 如双方办理质押登记需要另行签署质押合同等资料，需以实现此目的办理相关手续

资料。

第四条承诺和保证

4.1�乙方向甲方承诺和保证：

4.1.1�乙方在本协议签署日作出的陈述、保证与承诺是真实、完整的，无任何虚假、错误或遗漏，并且

在本协议签署之后以及履行期间持续有效。

4.1.2�签署、交付及履行本协议，不违反任何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不违反其作出的相关承诺，不违

反其与第三人签署的合同（已经取得第三人同意的除外）或国家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监管机构、仲裁机

构发出的判决、命令或裁决等公告等程序。

4.1.3�除质押给东方资管山东分公司外，乙方对标的股份拥有完整的所有权，在标的股份上并未设置

任何其他抵押、质押、留置、担保、优先权、第三人权益、其他任何形式的限制或担保权益，及其它任何形式

的优先安排；乙方承诺，乙方持有的标的股份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与甲方共同向上交所办理合规性

确认等相关手续，并及时履行法定的信息披露义务；

4.1.4�本次股份转让不存在《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规定的不得减持的情形；

4.1.5�乙方保证在标的股权转让过程中不存在任何权利障碍， 如因乙方债务纠纷等因素导致出现标

的股权被查封等股权不能及时过户至甲方名下的情形， 乙方应自出现该情形次日将甲方已付款全额退

还，并按照本协议第二条2.2.3第二款之约定标准承担相应责任。

4.2�甲方向乙方的承诺和保证：

4.2.1�甲方在本协议签署日作出的陈述、保证与承诺是真实、完整的，无任何虚假、错误或遗漏，并且

在本协议签署之后以及履行期间持续有效。

4.2.2�甲方有足够的资金能力对标的公司进行投资，且全部资金来源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甲方保证

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向乙方支付股份转让款。

4.2.3�与乙方共同向上交所办理合规性确认等相关手续，并及时履行法定的信息披露义务；

4.2.4�已严格按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相关规定履行审批手续。

第五条不可抗力

5.1� 本协议中“不可抗力” ，指不能预知、无法避免并不能克服的事件，并且事件的影响不能依合理

努力及费用予以消除。 包括但不限于地震、台风、洪水、火灾、战争或国际商事惯例认可的其他事件。

5.2�本协议一方因不可抗力而无法全部或部分地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义务时，该方可暂停履行上述义

务。暂停期限，应与不可抗力事件的持续时间相等。待不可抗力事件的影响消除后，如另一方要求，受影响

的一方应继续履行未履行的义务。

第六条违约责任

6.1�本协议双方承诺严格依据本协议约定履行，如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均

应当全额赔偿对方因此而遭受的损失。

6.2�如一方未能按照本协议约定履行协议的，经守约方催促后依然不能配合办理的，每迟延一天，违

约方应当按照股权转让款的千分之一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如迟延达到一个月，守约方还有权解除本协

议并要求违约方支付股份转让的总价款的10%违约金。

第七条其他

7.1�协议生效及终止

本协议自协议双方、盖章后成立并生效。

7.2�协议修订

本协议的任何修改必须以书面形式由双方签署。修改的部分及增加的内容，构成本协议的组成部分。

7.3�争议的解决

因本协议引起或者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的，协议双方首先应友好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的，向有

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船山文化 176,959,400 9.82% 0 0

李瑞金 5,075,200 0.28% 5,075,200 0.28%

李非列 392,100 0.02% 392,100 0.02%

李非文 5,238,800 0.29% 5,238,800 0.29%

芜湖恒鑫铜业集团有限公司 28,558,255 1.59% 28,558,255 1.59%

合计持有股份 216,223,755 12.00% 39,264,355 2.1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16,223,755 12.00% 39,264,355 2.18%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上市公司股份是否存在权利限制情形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质押股份数量(股)

质押占其所

持股份比例

(%)

质押占总股本比

例(%)

船山文化 176,959,400 9.82% 176,959,400 100% 9.82%

李瑞金 5,075,200 0.28% 0 0 0

李非列 392,100 0.02% 0 0 0

李非文 5,238,800 0.29% 0 0 0

恒鑫铜业 28,558,255 1.59% 28,000,000 98.05% 1.55%

除此之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

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情形。

第五节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交易股份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六个月内， 除本报告书及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于2022� 年 8� 月 18� 日

签署的《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所披露的减持股份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

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其他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第六节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信息进行了如

实披露， 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

息。

第七节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第八节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营业执照；

2、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文件；

3、船山文化和四川融鑫弘梓科技有限公司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4、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所要求的其他材料。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安徽省芜湖市

股票简称 鑫科材料 股票代码 600255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霍尔果斯船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新疆伊犁州霍尔果斯市天津路

8号苏新公社公寓5幢516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否@

注:本次权益变动前为第一大

股东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否(

注: 本次权益变动前为实

际控制人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国有股

行政划转或变更@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协议转让√

间接方式转让□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其他@

赠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1.信息披露义务人：霍尔果斯船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股票种类：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持股数量：176,959,400股

持股比例：9.82%

2.一致行动人：李瑞金、李非列、李非文、芜湖恒鑫铜业集团有限公司

股票种类：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持股数量：39,264,355股

持股比例：2.18%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

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1.信息披露义务人：霍尔果斯船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股票种类：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变动数量：176,959,400股

变动比例：9.82%

变动后持股数量：0�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0%

2.一致行动人：李瑞金、李非列、李非文、芜湖恒鑫铜业集团有限公司

股票种类：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变动数量： -

变动比例： -

变动后持股数量：39,264,355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2.18%

在上市公司权益中拥

有权益的股份变动的时间

及方式

1.信息披露义务人:霍尔果斯船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时间： 2022�年 8月18日

方式：协议转让

2.一致行动人：李瑞金、李非列、李非文、芜湖恒鑫铜业集团有限公司

时间： -

方式： -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是□ 否□ 不适用 √

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上市公司股份，不涉及资金来源。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 12�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否√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

司和股东权东益的问题

是□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

公司的负债， 未解除公司

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

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

他情形

是□否√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

取得批准

是√ 否□

本次权益变动需取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否√

本次权益变动已取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 但尚未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合

规性确认。

（上接A13版）


